
重大災害災民臨時收容 
及災時勸募規定介紹 

報告單位：衛生福利部 

報告日期：108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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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社政防災體系架構介紹 

重大災害災民臨時收容 

重大災害公益勸募 

未來策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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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政防災體系架構介紹 

平時做好準備，災時應變不慌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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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救助

的任務 

災民收

容與慰

助 

民生救

濟物資 

賑災專

戶公益

勸募 

啟動社

工關懷 

志工人

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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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整備階段 
(災害危機預防) 

緊急應變階段 
(災害危機處理) 

復原重建階段 
(災害危機復原) 

衛福部(社工司) 

直轄市、縣市政府 
(社會局、處) 

鄉(鎮、市、區)公所 

查報因災死亡、失蹤、重傷等
情形，並依規定辦理災害救助
金核發等慰助措施 

督(

輔)

導 

回
報
成

果 

督(

輔)

導 

回
報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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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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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 

衛福部(社工司)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直轄市、縣市政府 
(社會局、處) 

直轄市、縣市政府 
應變中心(或社會局、處) 

鄉(鎮、市、區)公所 

1.災民臨時收容場所整備 
2.緊急民生物資儲備 
 

鄉(鎮、市、區)公所 

已有災情或有發生災害之虞，
或已成立應變中心時 

1.視需要開設災民臨時收容場所 
2.視需要動用緊急民生物資 
3.視需要啟動社工關懷並動員志工 

1.查報因災死亡、失蹤、重傷等情形， 
依規定辦理災害救助金核發等慰助措施 
2.社工持續追蹤，並回應災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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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則在災害預防、應變及復原3階段中，訂定救助原則包含：建立行政聯繫通報

系統、民間資源整合運用、民生物資儲存管理、災民臨時收容安置、災害救助及

時慰問、區域聯盟協調運作等6大項目。(105年8月4日函頒修正) 

強化對災民災害救助工作

處理原則 

•本注意事項訂定在災害預防、應變及復原各階段中，各級政府及民間團體執行防
災整備及災害防救等相關作業內容。(105年8月4日函頒修正) 

各級政府結合民間團體參

與社政災害防救工作注意

事項 

•本範例係為避免受災民眾生活陷入困境，訂定不同區域、物資品項取得、儲存、
管理及配發等處理原則，確保居民糧食及民生用品供應。(105年8月4日函頒修正) 

直轄市、縣(市)危險區域
(村里、部落)因應天然災害
緊急救濟民生物資儲存作

業要點範例 

•為配合重大天然災害發生時統籌調節救災物資，特訂定國內、外捐贈物資、政府
與民間團體備災物資分配、調節及運輸等相關規定。(105年8月4日函頒修正) 

救災物資調節作業規定 

•本要點係衛生福利部為執行原臺灣省政府災害救濟捐款專戶經費，發放因天然災
害致死亡、失蹤、重傷或經本部專案簽准之災害慰問金。(107年8月8日函頒訂
定) 

衛生福利部辦理災害救濟
捐款專戶慰問金發放要點 

本部所管災害救助相關法規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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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協力及跨域合作 
1.視災情規模及受災縣市
需求，由中央辦理指
揮、監督、協調工作。 

2.將地方政府按地理區域
畫分為北、中、南、東
及離島五個區，採「區
域聯盟、即時協助」模
式辦理支援事宜，當災
害發生時，以聯盟區域
內最近距離之縣市先派
員支援受災縣市，如有
不足再由次近距離縣市
支援。為災民提供及時
慰助及需求調查等工
作。 

3.動員公私部門社工、志
工人力投入，提供災民
物資補充、心理輔導及
關懷支持。 

區域 聯盟縣市 支援順序 次支援區域 

北區 

臺北市 新北市 基隆市 桃園市 新竹市 新竹縣 

中區－東區
－離島區－
南區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基隆市 新竹縣 新竹市 
基隆市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新竹市 新竹縣 
桃園市 新北市 臺北市 新竹縣 新竹市 基隆市 
新竹縣 新竹市 桃園市 新北市 臺北市 基隆市 
新竹市 新竹縣 桃園市 新北市 臺北市 基隆市 

中區 

苗栗縣 臺中市 南投縣 彰化縣 雲林縣 
北區－南區
－東區－離
島區 

臺中市 南投縣 苗栗縣 彰化縣 雲林縣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臺中市 苗栗縣 
南投縣 臺中市 彰化縣 苗栗縣 雲林縣 
雲林縣 彰化縣 臺中市 南投縣 苗栗縣 

南區 

嘉義縣 嘉義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 
中區－離島
區－北區－
東區 

嘉義市 嘉義縣 臺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 
臺南市 高雄市 嘉義市 嘉義縣 屏東縣 
高雄市 屏東縣 臺南市 嘉義市 嘉義縣 
屏東縣 高雄市 臺南市 嘉義市 嘉義縣 

東區 
臺東縣 花蓮縣 宜蘭縣 北區－南區

－中區－離
島區 

宜蘭縣 花蓮縣 臺東縣 
花蓮縣 宜蘭縣 臺東縣 

離島 
  
  

澎湖縣 高雄市 
鑑於離島各區相距較遠，乃以搭乘飛機距離較近
之地方政府作為優先支援，以爭時效。 

南區－北區
－中區－東
區 

金門縣 臺北市 
連江縣 新北市 

社政系統「區域聯盟、即時協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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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災害災民臨時收容 

強化社政災防工作，積極應變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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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收容場所數 

統計至108年3月底止，全國計規劃有5,768
處避難收容處所，可收容251萬5,312人。 

108年各縣市整備收容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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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343   553   248   143  

 6,336  

 8,575  

 12,207  

 5,240  

 3,952  

 -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收容處所 

收容人次 

0206震災  

尼伯特颱風  

莫蘭蒂颱風  

馬勒卡颱風  

梅姬颱風  

艾利颱風 

蓮花颱風  

昌鴻颱風  

蘇迪勒颱風  

天鵝颱風  

杜鵑颱風 麥德姆颱風  

高雄氣爆  

鳳凰颱風 

0601豪雨 

0613豪雨 

尼莎暨海棠颱風 

天鴿颱風 

1011豪雨 

0206花蓮震災 

0613豪雨 

瑪莉亞颱風 

0823熱帶低壓水災 

0909熱帶低壓 

山竹颱風 

103-107年災民收容情形 

10 

行
政
院

10
8年

度
中
央
及
直
轄
市
、
縣
（
市
）
首
長
災
害
防
救
聯
繫
會
報

9A
71
0D
93
02
B1
D7
F0



民生救濟物資整備及調度 

11 

 整備重點： 
鄉（鎮、市、區）公所及直轄市、縣(市)
政府宜因地制宜，規劃於偏遠村落或易形
成孤島地區設置小型備災場所或據點。 
民生物資儲備需考量弱勢人口及不同性
別需求。 
依三級儲存原則，預存糧食及民生用
品： 
 山地村 (里) 、孤立地區：以14日份為

安全存量。 
 農村、偏遠地區：以3日份為安全存

量。 
 都會、半都會地區：以2日份為安全

存量。 
實際安全存量由直轄市、縣 (市) 政府參
考聚落人口數，依前項規定儲存原則酌定
之。 

 建構完備救災物資物流機制： 
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應
訂定接受各界捐贈物資作業計畫，並建立救災物流資
源手冊、社會救助團體手冊及本地區發生災害時可提
供協助之廠商名冊。 
推估發生大規模災害時，所需食物、飲用水與生活
必需品之種類、數量，訂定調度及供應計畫。 
視需要與相關廠商訂定合約，以備緊急調度物資使
用。 
就民間機關、團體所建立之救災物資物流資源及備
災中心機制，主動協調建構救災物資物流委託計畫。 
災時將所接獲之全部救災物資分類、統計、彙整
後，提供網路查詢，相關資訊並轉知本部及重災系統
網站公告。 
直轄市、縣（市）政府於救災物資不足時，得向存
有賑災物資之直轄市、縣（市）政府調度支應，或請
求相關機關（經濟部、衛生福利部、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交通部、內政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調度。 

行
政
院

10
8年

度
中
央
及
直
轄
市
、
縣
（
市
）
首
長
災
害
防
救
聯
繫
會
報

9A
71
0D
93
02
B1
D7
F0



103.7 

澎湖空難 

103.8.1 

高雄氣爆 

104.2.4 

復興空難 

104.6.23 

八仙塵暴 

105.2.6 

台南震災 

105.7 

尼伯特風
災 

107.2.6 
0206花蓮
震災 

107.10.21 
普悠瑪鐵
路事故 

一人一案 
長期陪伴 

一戶一社工 社工一對一關懷 

啟動社工關懷 

一案一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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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救助志工召募、訓練與整備 

[平時] 

• 透過地方政府建置單一窗口調度災害任務編組團體及
志工人力，以協助災民生活服務、安全照護、陪伴、
心理諮詢、救助調查、物資分配及行政事務等工
作 。 

[災時] 

• 透過本部「重大災害物資資源及志工人力整合網絡平
台管理系統」平台發佈新聞，使民眾瞭解目前救災情
形，並召募媒合志工進入災區服務。 

13 

行
政
院

10
8年

度
中
央
及
直
轄
市
、
縣
（
市
）
首
長
災
害
防
救
聯
繫
會
報

9A
71
0D
93
02
B1
D7
F0



重大災害公益勸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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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指定用途使用，落實公開透明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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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公益勸募條例規定，各級政府機關(構)得基於公益目的接受所
屬人員或外界主動捐贈，並依規定辦理： 
一、開立收據。 
二、定期辦理公開徵信。 
三、依規定用途使用。 
 

 本部賑災專戶接受各界主動捐款， 
一、指定用途部分轉撥至各權責單位及地方政府。 
二、未指定用途則定期統整轉交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統籌運用辦理

協助賑災相關事項。 
 

 督導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辦理公益勸募， 
掌握各界募得款項金額、所得財物使用計畫及使用年限，於勸募活
動結束後亦須函報本部備查。 

 

 

賑災專戶公益勸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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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為使地方政府機關因應重大災害主動發起勸

募之募得款項，能有效運用於災民救助及災後復

原重建工作，於107年6月20日訂定本指引。 
地方政府災害捐款管理運用指引 

捐款運用範圍 倘法定公務預算不足以照顧災民及協助災後復建工作，地方政府機關得依實際需求，將災害捐款

優先用於直接救助（如生活扶助、就醫、就學、心理輔導）及災後重建相關之必要費用。 

依指定用途使用 政府統籌運用捐款應尊重捐款者意見，專款專用。 

捐款運用原則 各級政府機關應將勸募收支執行情形，至少每6個月辦理公開徵信，並於年度終了後2個月內，將

辦理情形函報上級機關備查。 

監督管理 為使善得合宜運用，政府機關應訂定善款管理及監督作要要點，並設立專戶管理及監督委員會，

成員應包含有機關代表、專家學者、社會公正人士及災民代表等，以利管理與監督款項之運用。 

賸餘款使用 災害捐款，於指定計畫執行完竣，仍有賸餘款項，則應律定賸餘款使用之原則，並陳報上級機關

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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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5,949,241 

1,854,099,874 

4,269,638,855 

331,316,750 2,742,754,830 
0

500,000,000

1,000,000,000

1,500,000,000

2,000,000,000

2,500,000,000

3,000,000,000

3,500,000,000

4,000,000,000

4,500,000,000

5,000,000,000

八一氣爆 八仙粉塵暴燃 台南0206震災 尼伯特風災 花蓮0206震災 
單位：元 

45億6,594萬
9,241元 

18億5,409萬
9,874元 

42億6,963萬
8,855元 

3億3,131萬
6,750元 

地方政府重大災害專案募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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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億4,275萬
4,8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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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20,209 94,120,767 354,382,917 0 443,727,180 

96,582,677 

24,454,911 

0 

10,984,705 

0

50,000,000

100,000,000

150,000,000

200,000,000

250,000,000

300,000,000

350,000,000

400,000,000

450,000,000

500,000,000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81氣爆 

日本熊本震災 

0206震災 

印尼蘇拉威西島震災 

尼泊爾震災 
 

八仙粉塵暴燃 

單位：元 

8,532萬209元 

1億9,070萬3,444元 

3億7,883萬7,828元 

0206震災 

4億5,471萬1,885元 

103-107年本部賑災專戶專案捐款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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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於年度終了2個月內，陳報上級機關備查；部分地方政府仍有應陳

報未陳報情形。（公益勸募條例第6條第2項） 

 未依至少每6個月辦理公開徵信（公益勸募條例施行細則第6條） 。 

 陳報及公開徵信資料尚有缺漏（包含捐贈者名稱或姓名、捐贈財物、

捐贈年月及捐贈用途）、收據編號、是否依指定用途使用。（公益勸

募條例第6條第1項及其施行細則第6條第2項） 。 

 勸募所得為金錢以外之物品者，未折算時價。（公益勸募條例第17條

第2項） 。 

地方政府陳報捐款辦理情形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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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策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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紮實整備作為，精進系統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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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社政防

救災作業 

災害救

助經驗

傳承 

加強網

絡連結 

完備相

關法制 

強化資

訊運用 

 檢討修正相關
法規，以符實
務運作。 

 強化本部「重
大災害物資資
源及志工人力
整合網絡平台
管理系統」功
能，提升應用
效能。 

 賡續辦理社政防災
相關教育訓練，增
進相關人員知能。 

 辦理災害
救助聯繫
會議，增
進網絡間
認識及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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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中央精進作為 對地方政府提醒事項 

強化災民 

隱私保護 

強化收容處所安

檢缺失改善機制 

重視收容處所特

殊族群需求 

加強所容所民眾

捐贈物資管理 

聯合服務站統合

災民需求及資訊 

定期召開民間團

體聯繫會報並加

強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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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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